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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與企業共同培育區域產業
人才之實踐方案

▌文／吳誠文．國立清華大學特聘講座教授暨教育部「建置區域產業人才及技術培育基地計畫」領域召集人

教
育部技職司自2010年到2017年執行技職

再造工程，全面性地推動全國技專校院實

作教學環境改善措施。2018年起更加碼遴選補

助優良技專校院，於2021年完成為期四年的「優

化技專校院實作環境計畫」，期間通過審查核定

補助者計有84個「跨院系實作場域」計畫及45個

「產業菁英訓練基地」與「培育類產業環境人才」

計畫，促使技專校院實作環境品質的深度與廣度

獲得顯著的提升。

教育部技職司於2022年接續推出「建置區域產

業人才及技術培育基地計畫」（以下簡稱「本計

畫」），計畫目標訂為「針對區域產業需求，打

造以產業實際作業環境為模式之實作場域，推動

建置區域產業人才及技術培育基地」；本計畫之

補助要點強調培育對象為「專業技術人才」而非

「研發人才」（教育部建置區域產業人才及技術

培育基地計畫補助要點，2022）。本計畫第一年

受理申請共39校58案，經初審（構想書書面審

查）、複審（計畫書審查，包含每案約2至4次的

簡報審查），截至2022年10月止共僅核定通過

10案。申請案通過率偏低（約17%）的主要原因

大致可歸納如下：

1.  主持人對計畫目標認識不夠，團隊專業領域

與計畫內容不相稱，規劃內容或設備購置以

研究而非以人才培育為重點。

2. 實作基地與設備沒有配合課程規劃。

3.  與區域內企業、法人機構及其他學校之合作

流於形式，缺乏實質內容。

4.  招生規劃與人才培育目標（因本計畫案而獲

致之成果）不明確。

5. 執行方案沒有永續性。

為利於各校掌握計畫重點，切題撰寫申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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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本文擬就本計畫的「核心內容」及「合作模

式」再作補充說明。

跨機構共同培育人才是核心精神

本計畫雖然是由技職司主政，但是補助對象並不

限定技專校院，而是涵蓋技職體系和一般高教體系

的公私立大專校院，本計畫的「核心內容」包括：

1.  申請學校須「串聯區域內的業界、法人機

構、其他學校等資源，共同培育人才」。

2.  申請學校須「以產業作業現場為樣本依據，

增建或整修學校的教學空間，購置符合業界

需求之設備，建立與產業共同培育人才的模

式」。

3.  須彈性地擴充人才來源，培育對象除在校學

生外，也可以包含合作機構人員及產業在職

人員等。

4. 宜盡可能提升場域及設備之使用率。

申請學校必須了解體會本計畫的上述核心精神，

事前建構串聯合作夥伴的多元策略；也必須針對

校內相關規範事先進行梳理，並就合作模式運作

所需的人力、空間、設備、經費等的整合運用進

行周詳的規劃。

圖一 業界多元化人才需求對應學校開設之學位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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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方案與合作模式舉例

如前所述，本計畫強調申請學

校須「串聯區域內的業界、法人

機構、其他學校等資源，共同培

育人才」。茲舉以下實例作為申

請本計畫作業方式之參考。

實例：某區域內有某知名跨國

企業公司，該公司的人力需求主

要是專業技術人才（技術員及基

礎工程師），但也有次世代產品

開發與製造的研發人力需求，其

研發工作並不是純學術研究。該

公司希望和大學合作，出資建立一條多用途類

產線。因該公司無法在多所學校投資設立類產

線，而必須尋找單一合作學校；因考量國立大

學在既有法規與校內規範限制下，要引進民間

企業在校內設置類產線可能有不少障礙必須克

服；即使可行，其程序也可能曠日廢時，因此選

擇與區域內的某私立科技大學（U1）合作，簽

立合約，捐贈部分設備並派駐適當人力在U1校

園內設立一條以培育產業實務人才為主的實驗性

產線，且基於多元化人才需求以及智慧製造技術

開發的必要性，要求U1必須結合一所國立大學

（U2）及研究機構（R1）與該公司一起建立合

作平台。

該公司因為考慮地緣政治與全球供應鏈重組等

因素必須重新布局其全球生產線，有急迫的投資

意願及衍生的生產線與研發人才需求，且必須改

變傳統使用大量作業員的生產線運行方式，將之

轉化成以專業技術員及工程師為主的智慧化與自

動化生產線，因此前述在U1建立的實驗性生產

線也擔負著該公司發展創新智慧製造技術的任

務，需要結合U2、R1等單位一起合作。這樣的

合作模式所產生的正面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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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該公司不只可以培育智慧製造專業技術人

員，也可以培育創新智慧製造技術與產品設

計開發的工程師及研發人員。以人才培育為

出發點的智慧製造類產線，可同時發展未來

幾年該公司正逐年成長的AIOT產品線。

2.  具有AIOT產品智慧製造技術開發經驗的研究

機構（R1）也有機會把技術從實驗室擴散到

實際的產線上。

3.  該公司的多元化人才需求包括專業技術人

員、工程師及研發人員；合作學校可以配合

的學位專班或學位學程則包括U1的技職學

士、U1及U2的產業碩士、U2的工程博士（Dr. 

Eng.，即產業博士），如圖一所示。透過該

公司的需求及其類產線合作平台與U1、U2

及R1的整合，U1的技職學士畢業生多數可

以直接進入職場擔任專業技術員，少數可以

進入U1或U2的產業碩士專班；產業碩士專

班畢業生則多數進入職場擔任工程師，少數

可以進入U2的產業博士專班攻讀工程博士

學位，未來進入職場可以擔任高級工程師、

研發人員、專業領導人才等，使人才培育的

需求可以擴及中、高階層人才。

結語

面對全球局勢、社會與產業的快速變遷，過去

以大量作業員支撐的製造業將逐步轉型；高等教

育體系人才培育的機制也必須與時俱進，以符合

產業需求與社會期待。

教育部推動「建置區域產業人才及技術培育基

地計畫」鼓勵串聯區域內的業界、法人機構、其

他學校等資源，共同培育人才，打造以產業實際

作業環境為人才培訓之實作場域，是有助達成產

業與社會期待的一個可行機制。

上述跨校產學合作，共同培育人才的計畫模式

是由有人才需求的企業所啟動，但負責培育及提

供人才，且最直接接收政府各項人才培育計畫資

訊的大專校院，實際上更應該主動尋求有需要的

企業，共同提出申請案，以善盡對內的教育職責

及對外的社會責任。

衷心盼望高等教育機構能積極主動投入，也希

望產業界利用政府的此類人才培育支援機制，與

大學合作共同培育未來延續產業繁榮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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